
沈阳市电子档案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工作，确保电子档案的真实、完整、可用和安全，根据《电子文件管理暂行办法》（厅字［2009］39号）、《国务院关于在线政务服务的若干规定》（国务院令第716号）、《电子档案移交与接收办法》（档发［2012］7号）和《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GB/T18894-2016）等规定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电子文件，是指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下简称各单位）在处理公务过程中，通过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形成、办理、传输和存储的文字、图表、图像、音频、视频等不同形式的信息记录，包括了公文管理系统、公文传输系统、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等（以下统称各业务系统）形成的信息记录。
本办法所称电子档案，是指具有凭证、查考和保存价值并归档保存的电子文件。
本办法所称元数据，是指描述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的内容、结构、背景及其管理过程的数据。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各单位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工作，适用于我市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下政务服务事项的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工作。纸质档案数字化副本（数字扫描件）的管理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条  各单位应当建立协调制度，明确管理职责，规范工作流程，落实保障措施，确保各业务系统形成的电子文件及时归档和科学管理，确保进馆范围的电子档案按时移交。
各单位文秘和业务部门负责电子文件的收集、处理和归档工作；各单位档案部门负责电子档案的管理和提供利用，以及将进馆范围的电子档案定期向同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移交；各单位信息化部门负责依据相关标准建设和完善各业务系统的电子文件归档功能，做好业务系统与电子档案管理系统的对接。
第五条  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负责电子档案接收和电子档案管理，依法提供利用。
第六条  各单位电子文件按照档案管理要求以电子形式归档后，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电子文件不再以纸质形式归档。符合本办法要求的，按照国家电子档案管理标准规范形成和管理的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七条  业务系统与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应依照国家相关规定，采用CA证书、电子印章、数字签名、生物识别等技术，保证归档电子文件真实性。
第二章  电子文件归档
第八条  电子文件的归档，包括文件收集、文件整理和文件移交接收等环节。
第九条  电子文件的收集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反映各单位职能活动、具有查考和保存价值的各门类电子文件及其元数据均应收集归档。
文书类电子文件的归档范围参照《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表》执行，应归档的元数据至少包括：
1.题名、文件编号、责任者、日期、机构或问题、保管期限、密级、格式信息、计算机文件名、计算机文件大小、文档创建程序等元数据；
2.记录有关电子文件拟制、办理活动的业务行为、行为时间和机构人员名称等元数据，应记录的拟制、办理活动包括：发文的起草、审核、签发复核、登记、用印、核发等，收文的签收、登记、初审、承办、传阅、催办、答复等。
政务服务事项电子文件及其他各类电子文件的归档范围参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二）各单位应当齐全、完整地收集归档电子文件及其组件。电子文件内容信息与其形成时保持一致，满足以下要求：
1.电子公文的正本、正文与附件、定稿或修改稿、公文处理单等应齐全、完整；
2.同一业务活动形成的电子文件应齐全、完整，能客观、完整地反映业务活动的参与者和主要活动内容；
3.应当保持同一政务服务事项电子文件的成套性。

（三）电子文件应当以通用格式收集归档，或在收集归档时转换为通用格式，满足以下要求：
1.电子公文正本、定稿、公文处理单应当以OFD、PDF等版式文件格式归档，其他电子文件、电子文件组件可以OFD、PDF等版式文件，RTF、WPS、DOCX、JPG、TIF、PNG等通用格式归档；
2.扫描形成的数字化副本以JPEG、TIFF格式归档；
3.照片类电子文件以JPG、TIF等格式归档；
4.录音类电子文件以WAV、MP3等格式归档；
5.录像类电子文件以MPG、MP4、FLV、AVI等格式归档；
6.加密的电子文件应当解密后归档。
第十条  电子文件的整理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文书类电子文件以件为保管单位进行整理，整理中应保持电子文件内在联系，建立电子文件与元数据的关联；
（二）文书类电子文件在同一全宗内按照年度-保管期限-机构（问题）进行分类，档号构成为“全宗号-档案门类代码·年度-保管期限-机构（问题）代码-件号”。档号中的全宗号用档案馆（室）给定每个全宗的代码表示。档号中的保管期限“永久、定期30年、定期10年”分别用“Y、D30、D10”表示，年度用4位阿拉伯数字表示，件号用4位阿拉伯数字表示，机构（问题）代码采用3位汉语拼音字母或阿拉伯数字标识；
（三）声像类电子文件应当按照年度—保管期限—业务活动，或保管期限—年度—业务活动等分类方案进行分类整理；
（四）政务服务事项电子文件应当以事项作为保管单位进行整理，按照年度—保管期限—事项类型或年度—事项类型—保管期限等分类方案进行分类整理。
其他各类电子文件的分类整理可参照《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GB/T 18894-2016）进行。

第十一条  电子文件的移交接收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电子文件移交接收可以采用在线方式或离线方式，优先采用在线方式。
（二）电子文件移交时，应当按归档要求完成文件整理并形成归档信息包（见附件1），归档信息包向档案部门移交时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业务部门和档案部门应当分别对归档信息包内电子文件及其元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可用性和安全性进行检测，检测合格率达到100%才能移交接收。文书类电子文件检测可参照《文书类电子档案检测一般要求》（DA/T 70-2018）执行；
2.业务部门和档案部门应当填写《电子文件归档登记表》（见附件2），并由双方共同签章确认，完成归档交接工作。
（三）文书类电子文件的移交接收工作应当在文件形成的次年6月底前完成。其他门类电子文件的移交接收工作完成时间按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档案部门应当对归档的电子文件进行有序管理，包括保管、利用、鉴定和统计等。
第三章  电子档案的移交与接收
第十三条  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应当制定电子档案年度接收计划，确保电子档案的移交接收工作有序进行。
第十四条  属于国家综合档案馆接收范围内的各单位的电子档案，应当自形成之日起5年内向同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移交。
第十五条  移交的电子档案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电子档案应当与其元数据一起移交；
（二）采用技术手段加密的电子档案应当解密后移交，压缩的电子档案应当解压缩后移交；特殊格式的电子档案应当与其读取平台一起移交。
第十六条  电子档案移交的流程包括数据组织、数据检验和数据移交等。
第十七条  移交单位应当对需要移交的电子档案数据进行组织，生成符合要求的电子档案移交数据存储结构（见附件3）。
第十八条  移交单位应当根据相关要求检测需要移交的电子档案的真实性、完整性、可用性和安全性，检测合格后才能移交。文书类电子档案检测可参照《文书类电子档案检测一般要求》（DA/T 70-2018）执行。
第十九条  移交单位可以在线移交电子档案，也可以离线移交电子档案。在线移交时应当基于符合安全要求的网络在线传输电子档案。离线移交时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一）移交单位应当使用耐久性好的一次性写入光盘作为离线移交载体，光盘应符合《电子文件归档光盘技术要求和应用规范》（DA/T 38）的要求；
（二）移交单位应当向国家综合档案馆移交一套光盘，光盘应单个装盒；
（三）存储电子档案的光盘标签面和光盘盒面应当分别标注反映其内容的标签，标签的标注方法（见附件4）；
（四）光盘内同时存储说明文件、目录文件、电子档案及其元数据等，光盘内电子档案的存储结构（见附件3）。
第二十条  移交单位应当将已移交的电子档案在本单位继续保存至少5年。
第二十一条  电子档案的接收包括电子档案数据的检验、办理交接手续、接收和保存等工作。
第二十二条  国家综合档案馆接收电子档案时，应当检查电子档案是否属于进馆范围，检测电子档案是否符合真实性、完整性、可用性和安全性要求，合格率达到100%后才能接收，不合格时应返还移交单位进行修改。
第二十三条  电子档案经检测合格后，移交单位和国家综合档案馆应当填写《电子档案移交与接收登记表》（见附件5），并由交接双方共同签章确认，存档备查，完成电子档案交接手续办理。
第二十四条  国家综合档案馆应当将接收的电子档案导入馆藏档案数据库中进行妥善保存，并将电子档案移交接收过程形成的检验、交接、保存等信息补充到电子档案元数据中。
第二十五条  国家综合档案馆应当对离线接收的电子档案光盘载体保存5年以上，并按照《电子文件归档光盘技术要求和应用规范》（DA/T 38）的要求进行管理。
第四章  电子档案保管
第二十六条  各单位档案部门和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应当根据自身保管的电子档案数据量和保管要求，配备电子档案保管的设施设备，包括满足电子档案保管需要电子档案长期保存管理软件，服务器、存储等硬件设备和备份设备，及防火墙、杀毒软件等安全设施。
第二十七条  各单位档案部门和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应按照国家主管部门有关要求建立电子档案安全防护体系，执行严格的安全管理制度。
第二十八条  各单位档案部门和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应当对保管的电子档案进行定期检测，检测方法包括自动检测和人工检测。
自动检测方法主要用于检测在线存储的电子档案，应当每年对全部电子档案进行一次自动检测。
人工检测方法主要用于检测离线存储的电子档案，应当每2年抽检一次，抽检率不低于电子档案总量的10%。
第二十九条  各单位档案部门应当建立电子档案备份制度，对电子档案实施在线和离线备份，离线备份数据至少二套，一套本地保管，一套同城备份。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应当对电子档案实施3-2-1的异地、异质备份机制，至少备份3套数据，至少备份到2种不同存储介质上，至少1套数据异地备份。
第三十条  各单位档案部门和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应当针对不同的存储载体建立满足要求的保存环境，以实现电子档案存储载体的长期保存：
（一）磁性载体。置于温湿度适宜、远离外磁场、避光、清洁的环境，相对湿度变化范围为40%-60%，温度变化范围为15-27℃，满足《磁性载体档案管理与保护规范》（DA/T 15-1995）相关要求；
（二）光盘。置于温湿度适宜、避光、清洁的环境，相对湿度变化范围为20%-50%，温度变化范围为4-20℃，满足《电子文件归档光盘技术要求和应用规范》（DA/T 38）相关要求。
第三十一条  电子档案读取和使用所需的软硬件环境、电子档案存储载体等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组织数据转换和迁移。电子档案数据转换和迁移时，应当对操作前后电子档案及其元数据的内容、数量一致性情况等进行比对，并记录电子档案转换和迁移过程的信息，填写《电子档案转换与迁移登记表》（见附件6）。
第五章  电子档案的利用、销毁与统计
第三十二条  电子档案的利用应当满足如下要求：
（一）各单位档案部门和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应当配备电子档案利用的软硬件设备，包括计算机、触摸屏设备、电子档案利用系统等，并建立健全电子档案利用制度，采取有效措施保证电子档案得到方便快捷安全的利用；
（二）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应当对馆藏电子档案进行审查和鉴定，依托互联网、政务网、局域网面向不同用户提供电子档案利用。控制使用的电子档案在提供利用时应当履行审批程序。档案移交单位应当配合国家综合档案馆对已满开放时限的档案进行开放审核，确保电子档案安全利用；
（三）电子档案利用时应遵守保密规定。对具有保密要求的电子档案进行利用时，应遵守国家或部门有关保密的规定，有稳妥的安全保密措施。
第三十三条  电子档案的鉴定销毁应当满足如下要求：
（一）电子档案的鉴定销毁，应当执行国家有关档案销毁的规定，并且应在办理审批手续后，采用技术手段确保彻底销毁；
（二）涉密电子档案的销毁，按照涉密管理相关规定，交由同级保密部门集中销毁。
第三十四条  各单位档案部门和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应及时按年度对电子档案的接收、保管、利用和鉴定销毁情况进行统计。
第六章  奖励与惩处
第三十五条  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本区域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工作的检查与考核，对在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规定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三十六条  各单位在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由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责任人员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处分：
（一）不按照规定归档电子文件和移交、接收电子档案的；
（二）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不符合真实、完整、可用和安全保密要求的；
（三）擅自提供、复制、公布、销毁、出卖电子档案的；
（四）损毁、丢失、篡改、伪造电子档案，以及玩忽职守造成电子档案损失的。
有本款（三）（四）项情形且涉嫌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由沈阳市档案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各区县（市）可参照本办法执行或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其他单位可参照执行。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
归档信息包结构
电子文件归档信息包按照档案分类来组织信息包内数据的层次结构。以文书类电子文件为例，一般以年度—机构（问题）—保管期限、年度—保管期限—机构（问题）等三级分类方式组织，归档信息包结构如下图所示：

[image: image1.emf]年度1文件夹

保管期限1文件夹

保管期限N文件夹

年度N文件夹

电子档案

1

正文

.PDF

电子档案

1

附件

1.PDF

机构/问题1文件夹

机构/问题N文件夹

电子档案

1

附件

2.WAV

ĂĂ

 

归档信息包

电子档案

1

元数据

.XML

说明文件

.TXT

电子档案1文件夹

电子档案N文件夹

目录文件

.XML


1.说明文件.TXT存放归档信息包的信息包标识、信息包类型、创建时间、创建者、创建环境、存储位置、信息包说明等。
2.目录文件.XML存放有关档案的目录信息，目录文件与每份电子档案相对应，根据电子档案具体归档方式进行文件级描述，每个条目中包括载体内电子档案顺序号、档号、责任者、题名、日期、密级、电子档案名称、备注等内容。目录文件XML信息格式如下（encoding属性值可以是“GB18030”、“GB2312”、“UTF—8”）：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18030"?>

<文件目录>
<文件>
<顺序号></顺序号>
<档号></档号>
<责任者></责任者>
<题名></题名>
<日期></日期>
<密级></密级>
<电子档案名称></电子档案名称>
<备注></备注>
</文件>
………

<文件>
………
</文件>
</文件目录>
3.电子档案文件夹以档号命名，存放电子档案内容数据及其元数据：

⑴元数据：以XML文件存放电子档案的背景信息、固化信息、过程信息等元数据信息；

⑵内容数据：电子档案内容的主体部分，包括文件处理单、正文（包含正本、定稿及历次修改稿）和附件等已经转换成PDF/OFD格式的数据对象；对于部分无法转换成PDF/OFD格式的附件（比如图形文件、音视频文件、其他特殊格式文件等）按顺序置于电子档案文件夹中。

附件2
电子文件归档登记表
	单位名称
	

	归档时间
	
	归档电子文件门类
	

	归档电子文件数量
	件/ 张/ 分钟/ 字节  

	归档方式
	囗在线归档    囗离线归档

	检验项目
	检验结果

	载体外观检验
	

	真实性检验
	

	完整性检验
	

	可用性检验
	

	安全性检验
	

	技术方法与相关软件说明
登记表、软件、说明资料检验
	

	电子文件形成或办理部门(签章)
年    月    日
	档案部门（签章）
年    月    日


附件3

电子档案存储结构
移交载体内电子档案存储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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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说明文件.TXT存放电子档案存储载体信息，一个载体只有一个说明文件，存放本载体有关信息，包括载体参数(如载体容量、载体类型等)、载体编号、载体保管单位、载体制作单位、载体检查单位、读取本载体内档案所需要的软硬件环境及其他各种有助于说明本载体的信息。

2.目录文件.XML存放有关档案的目录信息，目录文件与每份电子档案相对应，根据电子档案具体归档方式进行文件级描述，每个条目中包括载体内电子档案顺序号、档号、责任者、题名、日期、密级、电子档案名称、备注等内容。目录文件XML信息格式如下（encoding属性值可以是“GB18030”、“GB2312”、“UTF—8”）：

<?xml version="1.0" encoding="GB18030"?>

<文件目录>

<文件>

<顺序号></顺序号>

<档号></档号>

<责任者></责任者>

<题名></题名>

<日期></日期>

<密级></密级>

<电子档案名称></电子档案名称>

<备注></备注>

</文件>

………

<文件>

………
</文件>

</文件目录>

3.电子档案文件夹命名为“电子档案”，存放电子档案及其元数据，一般按档案门类—年度—保管期限—分类—文件的层次设置文件夹。一份移交载体内可以有多个档案门类，也可以只放一个档案门类。根据档案整理和分类方法以及实际情况可对存储结构中的年度、保管期限、分类、文件等层级进行取舍。
4.其他文件夹命名为“其他”，存放各种其他存入载体的文件，主要包括：所采用的元数据规范、数据封装规范、分类编号规则、文件命名规则、XML Schema及交接信息等，这些文件应当采用TXT、XML和符合长期保存要求的格式。

附件4
电子档案载体标注内容
载体标识：全宗号—年度—载体顺序号。
载体盒标注：全宗号、年度、载体顺序号、数据量、密级、保管期限、存入日期、运行环境、套别等。
1.全宗号是档案馆分配给立档单位的编号；
2.年度是该载体内档案起止年度如2010年至2018年即标定为2010/2018；
3.载体顺序号是电子档案载体排列的顺序号，由阿拉伯数字组成；
4.数据量是载体内档案存储容量；
5.密级按存储在载体内电子档案的密级标注，保管期限按存储在载体内电子档案的保管期限标注；
6.存入日期是将电子档案拷贝至载体的日期，格式为年月日，如2017年2月8日即写为20170208；
7.运行环境即识别或操作电子档案的软、硬件平台；
8.套别是指档案馆存储电子档案载体的套号，用大写英文字母A、B、C表示。A表示封存保管，B表示查阅利用，C表示异地备份。
附件5

电子档案移交与接收登记表
	交接工作名称
	

	内容描述
	

	移交电子档案数量
	
	移交数据量
	

	载体起止顺序号
	
	移交载体
类型、规格
	

	检验内容
	单位名称

	
	移交单位：
	接收单位：

	真实性检验
	
	

	完整性检验
	
	

	可用性检验
	
	

	安全性检验
	
	

	载体外观检验
	
	

	填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填写说明：
1.交接工作名称:按移交单位或全宗号、移交档案的年度、批次等内容描述本次交接工作。
2.内容描述：交接档案内容、类别、数据类型、格式、交接方式、过程等说明事项。
3.移交电子档案数量：交接档案的文件总数。
4.移交数据量：一般以GB为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
5.载体起止顺序号：在线移交时，按载体内电子档案的存储结构组织数据，并标其顺序号。
6.移交载体类型、规格：在线移交时，填写“在线”。
7.真实性检验：检验移交档案的内容、范围的正确性及交接前后数据的一致性，可填写检验方法。
8.完整性检验：移交的档案和档案数据的完整性检验
9.可用性检验：检验电子档案的可读性等。
10.安全性检验：对计算机病毒等进行检测。
11.载体外观检验：检查载体标识、有无划痕、是否清洁等。
附件6
电子档案转换与迁移登记表
	单位名称
	

	管理授权
	

	责任部门
	

	管理类型
	       囗格式转换      囗迁移

	源格式或系统描述
	

	目标格式或系统描述
	

	完成情况
（操作前后电子档案及其元数据内容、数量一致性情况等）
	

	操作起止时间
	

	操作者
	

	填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签章) 
年    月    日





年度1文件夹
保管期限1文件夹
保管期限N文件夹
年度N文件夹
电子档案1正文.PDF
电子档案1附件1.PDF
机构/问题1文件夹
机构/问题N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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